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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578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

許宗力大法官 提出 

 

    如何保護勞工之生活，誠如多數意見所指出，立法者有一定之自

由形成空間，惟其因此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構成限制時，仍應符合憲法

比例原則之要求。如何判斷是否符合比例原則，本院釋字第五五四號

解釋理由書已明白指出，首先立法目的必須具有正當性，其次，手段

須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（適合原則），亦無其他侵害較小亦能達成相

同目的之手段可資運用（必要原則），最後，手段對基本權利之限制與

立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必須處於合乎比例之關係（狹義比例原

則）。之後的釋字第五七五、第五七七號解釋大體上也都循此足跡作比

例原則之操作。是本件系爭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、第五十六條既然課

予雇主負擔給付勞工退休金，及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義務，以

限制雇主財產權與契約自由之手段，追求改善、保護勞工退休生活之

目的，自不應脫免於前揭目的正當性、手段適合性、必要性與比例性

之審查。惟多數意見之解釋理由書審查系爭規定，除目的正當性審查

外，看不出有輪廓清晰之比例原則之操作，且或使用「應屬適當」或

「手段仍在合理範圍內」等之概念，其與比例原則之關連為何，亦語

焉不詳，爰提協同意見書如下，以對比例原則之含意與適用進一步闡

明。 

一、 比例原則、立法事實之審查、寬嚴不同之審查基準         

比例原則之操作，一般總以為僅僅是依循三個次原則之要求，單

純作目的與手段間之利益衡量而已。其實，操作比例原則，不僅

與利益衡量有關，也涉及對立法事實認定之審查。例如適合原則

審查手段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或必要原則審查可能之較小侵

害之替代手段，就目的之達成，是否與系爭手段同等有效，或狹

義比例原則審查公益之迫切性是否足以正當化對基本權之限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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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往須先行判斷立法者倘不採干預行動，公益所可能面臨危險的

嚴重程度與危險發生的可能性等等，都涉及對立法者就事實之判

斷是否正確之審查。為避免司法者就相關立法事實存在與否形成

心證時，會流於恣意，也同時為提升司法審查的可預測性與可接

受度，逐步發展出寬嚴不同的審查基準，自亦有其必要。 

參酌外國釋憲經驗，關於對立法事實判斷之審查，約可粗分三種

寬嚴不同審查基準：如採最寬鬆審查標準，只要立法者對事實的

判斷與預測，不具公然、明顯的錯誤，或不構成明顯恣意，即予

尊重；如採中度審查標準，則進一步審查立法者的事實判斷是否

合乎事理、說得過去，因而可以支持；如採最嚴格審查標準，司

法者對立法者判斷就須作具體詳盡的深入分析，倘無法確信立法

者的判斷是正確的，就只能宣告系爭手段不符適合原則之要求。

何時從嚴，何時從寬審查，應考量許多因素，例如系爭法律所涉

事務領域，根據功能最適觀點，由司法者或政治部門作決定，較

能達到儘可能「正確」之境地，系爭法律所涉基本權之種類、對

基本權干預之強度，還有憲法本身揭示的價值秩序等等，都會影

響寬嚴不同審查基準之選擇。 

至於本件，本件立法因涉及國家整體資源的配置與運用、社會環

境、經濟結構及勞雇關係等複雜政策性問題，基於功能最適之考

量，不可能採嚴格審查標準，而應留給政治部門較廣泛之政策形

成空間。惟承認政治部門享有廣泛之政策形成空間，是否就表示

司法者只能採最寬鬆審查標準？多數意見之解釋理由書提到系

爭「手段仍在合理範圍內」，似隱含採美國寬鬆之合理審查標準之

意。對於涉及經濟與社會政策立法，縱使本席同意從寬審查，也

不必然意謂著一律採最寬鬆的審查標準，至少就本件而言，由於

系爭規定也涉及限制廣大中小企業主之財產權與契約自由，而民

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三項恰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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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國家對中小企業的照顧發展義務，要求「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

中小型經濟事業，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」，基於對此由修憲

者特別揭示之憲法價值之尊重，本席因而認為本件應提升至中度

審查基準，就立法事實的認定與預測，審查是否合乎事理、說得

過去，而非僅止於審查是否明顯錯誤、明顯恣意。 

二、 適合原則、立法事實預測之審查、檢討改進義務 

本案系爭規定之目的在保護勞工退休後生活，惟當前的實情是，

主管機關勞委會的統計資料顯示，有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

事業單位比率僅佔所有依法應提撥家數約百分之十，且多是大型

企業或國營企業，而受益勞工人數僅佔所有受雇勞工百分之四十

五左右，換言之，全國有一半以上之勞工領不到退休金。因此系

爭規定是否通得過適合原則之審查，亦即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

成，成為本案審查的關注焦點。 

關於適合原則之審查，須要釐清的一個前提問題是，限制基本權

之手段究竟應達到何種適合程度，才能算是符合適合原則之要

求？依本席所見，適合原則不能要求手段對目的之達成必須非常

有效或完全有效，毋寧，只要對目的之達成有部分助益或效果，

而不是完全無效，甚至有害，就已滿足適合原則之要求。之所以

應對適合原則從寬審查，僅以禁止完全無效或完全不適合之手段

為已足，主要理由是，爭執限制基本權之手段適合與否，初衷原

本在於要求國家應根本放棄對基本權之限制，而倘若適合原則採

高標準，要求系爭手段必須高度或完全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有時

反會造成要求國家必須採取一個對人民基本權限制更嚴格、更激

烈之手段的反效果。 

適合原則之操作涉及的另一特殊問題是，必須審查立法者對事實

的預測。立法者之所以選擇採取系爭手段，當是評估事實未來之

發展，判定系爭手段係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所以審查手段是否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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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於目的之達成，就是審查立法者對事實之預測。既然是預測，

就應容認立法者有預測錯誤的「權利」，除非極盡調查之能事，能

夠證實系爭立法措施在立法當時就已經明顯是一個完全無效之

手段。司法者倘以事後諸葛亮自居，以立法者預測錯誤為由逕指

摘違憲，反自陷違反權力分立之境地。惟事後既證實預測錯誤，

為了保障人權，避免人民基本權利被基於錯誤預測所採取限制基

本權之手段繼續「侵害」下去，司法者自有權，甚至有義務課予

立法者配合事實變遷檢討改進之義務。當然，無論是根據立法當

時之事實關係判斷系爭手段是否已是一個完全無效之手段，或根

據司法審查當時之事實關係，判斷立法預測是否錯誤，司法者均

須作事實的調查與判斷，涉及事實判斷之審查，就有寬嚴不同審

查標準之選擇。本件宜採中度審查基準，已如前述。 

就本案而言。系爭規定目的如果是在保護勞工退休生活，則要能

達到目的，應是相關制度設計可以讓全國大多數勞工有領得到退

休金之可能。惟如前述，當前的實情卻是，法律實施已長達二十

年，受益勞工人數僅從立法當時佔所有受雇勞工的百分之二十

（註一），提升到今天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（大部分是大企業與國

營事業勞工），還有高達一半以上之勞工（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勞

工）領不到退休金。其部分原因固在於相關主管機關執法不力，

惟，作為我國企業主幹的中小企業，存活年限普遍不長（平均約

十二年），且勞工流動率偏高，法律又嚴格規定以在同一事業任職

十五年為領取勞工退休金之要件，使勞工難以成就退休條件，則

是更重要原因，若謂立法當時所作的事實預測，尤其預測系爭立

法可以減少勞工流動率，穩定勞雇關係，並使勞工可以獲得相當

之退休金等等，並不正確，應是言之成理，可以支持的。當然，

吾人不能因事實未如預期發展就指摘系爭規定違憲，何況亦有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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佔百分之四十五的勞工可以領到退休金，顯示系爭手段並非完全

不適合，所以仍通得過適合原則之審查的。 

固然事實預測錯誤不當然構成違憲，但既然已明知系爭限制雇主

基本權之手段，係站在錯誤預測之基礎上制定而成，且其造成勞

工因雇主企業規模不同而影響到領取退休金之與否，就結果言也

有違反平等原則之虞，甚且以在同一事業任職滿十五年作為退休

要件，固有加強勞雇關係之用意，但因此而衍生出限制勞工職業

選擇自由（轉業自由）之事實上效果，其合憲性亦非無疑問，是

本件仍有必要課予立法者配合事實之變遷，就勞工受雇期間之久

暫、工作年資是否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等項，即時檢討改進之

義務，以實現平等保障勞工退休生活之目的，並避免限制勞工職

業自由之可能情事發生。 

三、 必要原則與狹義比例原則之審查、持續注意觀察義務 

至於必要原則之審查，由勞工透過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方式與雇

主協商合理之退休制度，相較於強制雇主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

當然是屬對雇主侵害較小之手段。惟衡諸立法當時之勞資環境，

勞工尚難有足夠實力與雇主協商出合理之退休制度，換言之，可

能之較小侵害之替代手段並非與系爭手段同等有效之手段，是系

爭規定犧牲雇主財產權與契約自由，以強制方式課予雇主履行負

擔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義務，尚難謂與必要原則有違。而狹義比例

原則，則在審查改善勞工退休生活之立法目的，是否足以正當化

對雇主所造成之不利益。由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三項要求

「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，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

發展」，所以應對中小企業主之利益或不利益予以特別斟酌。如果

台灣二十年來發生之工廠外移、倒閉現象，都是雇主負擔不起勞

工退休準備金之緣故，則系爭規定確有「殺雞取卵」，違反狹義比

例原則之嫌。惟企業平均存活率不高之原因有多端，且依勞工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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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，勞工退休準備金由各事業

單位依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提撥，已具有

相當之彈性，且負擔提撥責任之同時，又享有一定之賦稅優惠（所

得稅法第三十三條參照），是立法者依此判斷系爭規定尚不至於

對中小企業造成不可期待之不合理負擔，應尚屬言之成理，可以

支持。惟即令不違反狹義比例原則，社會經濟情勢如何繼續發展，

立法者亦有持續密切觀察之注意義務，如事實繼續發展，已明顯

可以看出系爭規定對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，可能造成扼殺、窒息

性效果，立法者即應檢討改進，作相應處理，以兼顧憲法增修條

文第十條第三項規定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

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之意旨。 

四、 結語 

本席對眾多中小企業勞工無法因系爭規定之實施而受惠，深感遺

憾，然立法有缺失，並不就當然表示違憲。只要社會保險不是憲

法要求之唯一選項，只要本案不可能採嚴格審查標準，系爭規定

仍屬合憲，只是立法者負有密切注意事實之發展，並配合事實變

遷檢討改進缺失之義務，以避免未來可能之違憲情事發生。至於

如何進一步改善勞工退休生活，例如採附加年金制，或採個人帳

戶制，或其他制度等，即使本席傾向支持以社會保險為核心，企

業退休金採自願實施的制度，這也不是因為憲法的要求，基本上

還是立法選擇的問題。總之，改善勞工退休生活，主戰場是立法

院，不在大法官會議桌上。 

註一：勞動基準法立法當時，根據主管機關在立法院的說明，可以達

到退休權利之勞工約佔所有受雇勞工的百分之二十（參照立法

院公報第七十一卷第六十七期，頁三七）。雖然比例很低，但也

還不是完全無效的手段。 


